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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2023年7月31日2023年7月31日

（2023）浙0282民初4810号
陈建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被告陈建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282民初48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陈
建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金损失27190元等
等）、不履行裁判文书法律后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5590号
范春钧：本院受理原告慈溪永盛建筑机械租赁有

限公司与被告国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朱玉汾、
范春钧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跟踪卡、庭审直播
告知书、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自动履行告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参
加诉讼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
支付租费774793元；2.判令被告立即支付逾期付款违
约金(滞纳金)77479元；3.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为实
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50000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30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本案定于2023年10月8日14时30分在本院机关
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6620号
罗明华：本院受理原告邓呈祥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民
事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
年10月9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
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934号
卢燕（公民身份号码5115251987****4306）：本

院受理宁波市一航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刘龙强、卢燕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
浙0291民初9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1017号
彭荣前（公民身份号码5224011987****9011）：

本院受理宁波天德正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韦艳、彭荣
前、韦敏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23）浙0291民初10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1037号
王少武（公民身份号码341126********5611）：本

院受理林巧军与荣小飞、王少武、郭义与刘俊喜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3年9月8日9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817号
刘跃成（公民身份号码5326271990****1918）、

张远会（公民身份号码5326271990****1922）：本院受
理宁波金嘉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刘跃成、张远会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3）
浙0291民初8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733号
徐同德、温州市瓯海丽岙同德压铸加工厂：原告钱

兰钗与被告徐同德、温州市瓯海丽岙同德压铸加工厂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3）浙0304民初37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被被告徐同德、温州市瓯海丽岙同德压铸加工厂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支付原告钱兰钗货款
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3年5月31日起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受理费1050元，公
告费650元（由原告钱兰钗垫付），均由被告徐同德、温州
市瓯海丽岙同德压铸加工厂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仙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4923号
王骏、姜瑜：本院受理原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瓯海支行与被告王骏、姜瑜金融借款合同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疫情防控告知书、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等审理阶段告知书各一份。上述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0
月10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81破30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的申请于2023年7月21日裁定受

理债务人海宁金麒麟时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北京澄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嘉兴分所
为债务人海宁金麒麟时装有限公司的破产管理人。海宁
金麒麟时装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9月10日前
向管理人北京澄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浙江嘉
兴分所（申报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中环南路中环广
场东区 A 座 405 室，联系人：徐之敏，联系电话：
18657386922）申报债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
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海宁金麒麟时装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公司权证照、财
务账册、凭证和重要合同文书、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相关资料，在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仍
未能交付或作出说明的，视为拒绝交付。本院定于2023
年9月15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15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债权人会议以线上钉钉群和线下方式同时进行，
债权人可与管理人确认参加会议的方式，线上和线下参
加债权人会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请准时参加。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
负责人身份证明。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
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3）浙0502民初2861号
汪永健、彭红燕：本院受理（2023）浙0502民初

2861号原告吴兴织里周俊慧制衣厂与你们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文
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
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3年9月15日10时00分在
本院织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882号之一
徐旭日：本院受理原告樊高春诉徐旭日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188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徐旭日支付原告樊高
春货款39209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
倍的标准计算利息，每笔货款利息自该笔货物送到之日
起分别计算至款清之日），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
内履行；驳回原告樊高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80元，公告费
560I元，合计8340元，由被告徐旭日负担，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1885号之一
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物流（安吉）有限公司诉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
一款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523民初1885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被告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支付原告中国物流（安吉）有限公司款项
9727920.6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9895元，由被告中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限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缴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523民初2368号
张燕：本院受理原告黄秀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本案
黄秀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170000元及逾期归还利息（自2023年1月1日起按年利
率5％计算至款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定于2023年9月18
日上午9时00分在灵峰法庭（安吉县天荒坪北路501号
递铺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3民诉前调3258号
邓亦武、杨惠：本院受理原告赖成财、朱月飞诉被告

邓亦武、杨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文
书。原告诉请判令：二被告返还担保代偿款1086000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282847.31元(逾期利息已自2017年3
月23日计算至2023年7月15日，之后的逾期利息仍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清偿之日止)；2、由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开庭审理时间定于2023年9月14日
14时30分，开庭地点在本院第十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1411号
周决林：本院受理原告张学明与被告周决林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726民初14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限
被告周决林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张学明借
款6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23年1月29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650元，共
计1950元，由被告周决林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156号
胡土梅：本院受理原告阮吉刚诉被告黄利娟、黄荷

娟与你及第三人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高桥章
村村民委员会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7156号
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改判支持上诉
人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400号
项卫标（身份证号码：3326021976****8873）：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尤德顺及你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1004民初2400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一、被告尤德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
日内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43308.73元及截至2023
年5月23日的利息9128.14元，并支付自2023年4月24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违约金

（以月利率2%为限）。二、被告项卫标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偿还责任，被告项卫标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尤
德顺追偿。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11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670元，由被告尤德
顺、项卫标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23民初2746号
朱安康：本院受理原告陈琪诉被告朱安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0日15时在本院十二法
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天台县人民法院
（2023）浙1121民初801号

杨豪建（户籍所在地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金子山村
垟山岙133号）：本院受理原告周小雪诉被告杨豪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1121民初8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
告杨豪建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告周小雪借款
本金21516元并支付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本案受理费338元，公告费600元，合计938元，由
被告杨豪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
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青田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3年7月18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
安吉县人民法院（2023）浙0523民初2645号，案由应为

“原告应美连诉被告李善云离婚纠纷”，特此更正。

离婚案庭审时丈夫跳起殴打妻子
法院：扰乱法庭秩序，拘10日！

@荔枝新闻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荔枝新闻客户端官方微博）

近日，江苏一法院在审理毛某与张某离婚纠纷一案时，毛某因抚养权争

议，情绪突然失控，冲向被告席，对张某实施殴打。法官和书记员立刻上前制

止毛某的行为，并合力将其拉开。最终，毛某因严重扰乱法庭秩序、妨碍审判

活动的正常进行，造成恶劣影响，被司法拘留10日，并罚款5000元。

微点赞微暖心

火车上女孩席地而睡
兵哥哥为她盖上军被

@央视网
（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近日，在成都开往拉萨的列车上

发生了暖心的一幕。一个女孩衣着

单薄蜷缩在火车过道上睡觉，一位路

过的兵哥哥看到后，主动拿出自己的军被给女孩盖上。女孩醒来后，睡眼惺

忪抓着被子又惊讶又感动。

洪水中托举小女孩辅警获记个人一等奖

@成都商报
（成都商报官方微博）

7 月 29 日下午，四川泸州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平台发布消息，在泸州市古

蔺洪灾抢险中托举营救女童的古蔺县公安局辅警康安友获记个人一等奖。

据了解，7 月 26 日 20 时-27 日 6 时，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出现极端强降雨天

气，暴雨导致县城大面积停电，道路积水严重。灾情发生后，古蔺县公安局迅

速启动了应急响应。7月27日

凌晨 4 时许，古蔺县公安局巡

防大队辅警桂飞、康安友、陈

林、钟迎春巡逻到政务中心门

口时，发现有3个大人和3个小

孩被困车内，此时车外水位正

在不断上升已快淹没至车顶，

救援已经刻不容缓。4 名队员

立即采取救援措施转移被困群

众，其中一个小女孩因呛水身

体不适，辅警康安友将其托举

过肩，在齐胸的大水中小心翼

翼把女孩转移到安全区域，并

及时送医救治，看到小女孩和

家人无生命危险随即又赶往下

一个任务区。康安友将小孩托

举过肩营救的过程被附近群众

拍下，此照片传播到网络后引

发关注，很多网友为康安友点

赞。

微世相微世相


